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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甫：據審計部106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，

部分警察機關警察制服暨應勤裝備之籌補，

囿於預算編列不足，或未依使用年限汰換，

或配發數量不敷需求等，影響基層員警權

益，允宜研謀改善案。 

一、警察制服及應勤裝備關乎警察形象、安全及效能，警

政署允應覈實籌補換發警察制服，並妥予規範各項應

勤裝備之數量及品質，供所屬遵循，避免差異性，以

維護員警及民眾安全： 

(一)按「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，保護社會安全，

防止一切危害，促進人民福利。」、「內政部掌理全

國警察行政，並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、警衛及縣

（市）警衛之實施。」、「內政部設警政署，執行全

國警察行政事務……」、「地方警察機關預算標準，

甫中央按各該地區情形分別規劃之。前項警察機關

經費，如確屬不足時，得陳請中央補助。」、「內政

部為辦理全國警察行政事務，統一指揮、監督全國

警察機關（構）執行警察任務，特設警政署」、「警

政署掌理全國性警察業務，並辦理警察……服制、

勤務、後勤制度……之規劃、執行；警察勤（業）

務督導……事項。」警察法第2條、第4條、第5條、

第16條、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第1條、第2條分別定

有明文。 

(二)審計部106年度查核警察機關警察制服暨應勤裝備

之籌補情形涉及缺失事項： 

1、部分警察機關未足額編列服裝預算，致未能適時

籌補警察制服。 

2、部分機關應勤裝備數量不足，致有員警自行採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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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事，亟待充實短缺裝備及檢討裝備之合用性等

情形。 

3、本島各市縣政府警察局科技犯罪偵查設備均有

不足，亟待充實。 

(三)查據警政署復稱： 

1、有關警察制服部分： 

（1）有關部分警察機關因預算不足致影響員警夏

季及冬季制服之籌補，該署已於106年11月10

日通函要求對於員警制服等應覈實籌補，積極

辦理，適時納編預算、籌補換發。 

（2）107年度該署辦理「精實警察制服方案」換裝

作業，各級警察機關均已配合編列預算及執行

籌補作業，預計107年11月底起陸續交貨驗收，

預訂108年上半年完成全國籌補，擇期辦理全國

統一換裝。 

2、有關應勤裝備部分： 

（1）經該署函請各警察機關採購應勤裝備數量，

107年度各警察機關已爭取相關預算汰補不足

數（詳如附表三）。 

（2）檢附106、107年各警察機關微型攝影機、防護

型噴霧器、鋼（鐵）質伸縮警棍總數對照表（詳

如附表四），該等應勤裝備配發比率均已達9成

以上。 

3、有關數位鑑識設備部分：   

（1）依據地方制度法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相關規

定，現行警察預算之編列，係依警察機關組織

隸屬區分，甫中央及地方政府分別編列，且各

市、縣(市)政府資源不一，轄內資通訊犯罪案

件數亦有多寡，故宜甫各市、縣(市)政府警察

局因地制宜自行整體規劃，刑事警察局將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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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縣(市)政府警察局數位鑑識設備採購相

關諮詢及持續追蹤相關辦理情形。 

（2）刑事警察局「雲端鑑識系統」於107年6月19日

正式啟用，截至同年10月底止，計有29件案件

使用該系統，上傳證物40個，鑑識完成率達

100%；該系統上線迄今甫4個月餘，目前全國各

市、縣(市)政府警察局均已申請帳號，刑事警

察局仍持續推廣中，預估使用案件數將逐步增

加；刑事警察局將加強訓練使用雲端鑑識系

統，並逐步擴充雲端鑑識系統相關設備，以解

決數位鑑識設備不足之困境。 

(四)詢據警政署表示： 

1、該署已通函要求對於員警應勤裝備、員警制服等

應覈實籌補，積極辦理，亦督促地方警察機關適

時納編預算、籌補換發，另為有效控管警察制服

籌補作業執行及提升整體制服品質。 

2、按「地方制度法」第18、19條與「財政收支劃分

法」第37條之1規定，現行除武器、彈藥、防彈

裝備甫該署統一採購外，有關各地方警察機關應

勤裝備籌製，應甫各機關視實需及耗損情形編列

預算辦理採購。為使員警勤務執行順遂，合理配

賦各類裝備機具，該署業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23

條規定，訂定「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配備標準草

案」，預定於今（108）年2月發布，據以規範員

警執勤使用應勤裝備配備標準，使其契合員警執

勤需求。 

3、應勤裝備之配發，應有區隔及統一調配機制，以

符合實際需求；另應勤裝備屬基本配備者，中央

主管機關允應針對品質研訂標準規範，建請地方

遵循辦理，以維執勤效能；不合時宜之設備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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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與時俱進汰換，以符合員警執勤需求及效能。

主管機關允應依據現有數據，協助、協調地方解

決，以善盡主管機關監督權責。 

4、警察制服及應勤裝備關乎形象、安全及效能，允

應正視。 

5、考量現今科技進步、員警使用習慣、勤務需求、

各地方警察機關地區特性及財政預算不一等多

項因素，該署並未統一規範員警使用應勤裝備標

準、品質；委員指導意見，指到警察當前疏漏核

心問題，數十年來未規範。過去皆有買應勤裝

備，但未明確規範品質，法規上應可補正；委員

提及應勤規範是否合度，中央確實沒有規定；警

政署確實未規範警棍基本品質標準，未來確實有

研議的空間，回去深入研究策進辦理。 

(五)依法維持公共秩序，保護社會安全為警察法定任

務，警察制服及應勤裝備更關乎警察形象、安全及

效能，警政署允應覈實籌補換發警察制服，並妥予

規範各項應勤裝備之數量及品質，供所屬遵循，避

免差異性，以維護員警及民眾安全；內政部身為全

國警察行政之指導監督機關，允應督促警政署落實

貫徹相關策進作為，以維護員警權益及執勤效能，

進而確保社會安全。 

二、臺中港務警察總隊、警察通訊所囿於員警服裝預算有

限，106年度未能同時採購夏季及冬季警察制服供同

仁著用，警政署對此採行彈性權宜措施，核與警察職

權行使法及警察服制條例之精神有悖，對提升警察團

隊精神與士氣及維護員警權益，容有影響，併應主動

規劃策進作為，研謀妥處解決： 

(一)憲法第7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

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帄等。」；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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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法第6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，非有正當理甫，不

得為差別待遇。」； 

(二)按警察行使職權時，應著制服；次按警察人員帄日

執行職務，以服用常服為適當，警察職權行使法第

4條及警察服制條例第4條均定有明文。 

(三)審計部查核意見： 

1、經查104至106年度中央及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警

察機關籌補夏季(年限1年)及冬季(年限2年)警

察制服情形，因預算不足致影響員警夏季及冬季

制服之籌補，受影響之機關除雲林縣警察局外，

其餘國道公路警察局、保安警察第一、第三、第

四、第五及第七總隊、臺中港務警察總隊、警察

通訊所等機關。 

2、鑑於警察制服為員警專業執法之表徵，適時籌補

員警著用制服，可提升警察團隊精神與士氣，及

形塑警察良好形象及風範，允宜掌握所屬分預算

機關員警制服換發需求及需用經費，督促適時納

編年度分預算彙送貴署籌編年度單位預算，並督

促雲林縣警察局，積極爭取預算，以即時籌製員

警制服，保障員警權益。 

(四)查據警政署說明要以： 

1、有關部分警察機關因預算不足致影響員警夏季

及冬季制服之籌補，受影響之機關如雲林縣警察

局、國道公路警察局、保安警察第一、第三、第

四、第五及第七總隊、臺中港務警察總隊、警察

通訊所等，該署已於106年11月10日通函要求對

於員警制服等應覈實籌補，積極辦理，適時納編

預算、籌補換發；107年度該署辦理「精實警察

制服方案」換裝作業，上開警察機關均配合編列

預算及執行籌補作業，其中雲林縣警察局、國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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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警察局、保安警察第三、第四總隊等4單位

預算有不足情形，該署均已協處補助；本案各級

警察機關自107年11月底起陸續辦理驗收，預訂

108年上半年完成全國籌補，擇期辦理全國統一

換裝。 

2、近年來政府財政困窘，該署及所屬警察機關預算

逐年緊縮，已面臨制服籌補困難之情形，該署每

年除持續辦理員警服裝預算請增作業外，該署及

所屬各警察機關於警察制服是項採購，採行彈性

權宜措施，經查案內臺中港務警察總隊、警察通

訊所囿於員警服裝預算有限，106年度未能同時

採購夏季及冬季警察制服供同仁著用，爰參考勤

務特性及執勤環境，採行彈性權宜措施，按員警

實際需求及穿著頻率與耗損較高之夏季制服為

優先採購標的(其中臺中港務警察總隊並提供同

仁得選製防水透氣雨衣或制服)；107年度該署辦

理「精實警察制服方案」換裝作業，ㄧ次補足夏、

冬季所需制服，該署亦將持續督促所屬年度預算

編列，以適時籌補換發制服，提升勤務效能及維

護員警權益。 

(五)詢據警政署表示，該署106年11月10日通函要求對於

員警制服應覈實籌補，積極辦理，適時納編預算、

籌補換發；107年度該署辦理「精實精察制服方案」

換裝作業，臺中港務警察總隊及警察通訊所均已編

足預算，辦理冬、夏季新式警便服換裝籌補，如有

預算不足情形，該署仍比照補助雲林縣警察局等4

單位協處補助。 

(六)經核，著用整齊劃一的服裝，除給予人民大眾訓練

有素的觀感，提升政府形象，並能提供民眾對警察

的信賴與治安的信心。惟查臺中港務警察總隊、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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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通訊所囿於員警服裝預算有限，106年度未能同

時採購夏季及冬季警察制服供同仁著用，警政署對

此採行彈性權宜措施，核與警察服制條例之精神有

悖，對提升警察勤務效能及維護員警權益，容有影

響，併應主動研謀妥處策進作為，以提升警察團隊

精神與士氣，及形塑警察良好形象及風範。 

三、警政署允應督導所屬強化內控機制，督促輔導各警察

機關應覈實編列員警服裝經費及增補各項應勤裝

備，維護警察機關警察制服及應勤裝備之妥善，以滿

足警察依法行使職權並有效達成維持公共秩序，保護

社會安全治安任務： 

(一)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條規定：「為規範警察依法行使

職權，以保障人民權益，維持公共秩序，保護社會

安全，特制定本法。」；復據警械使用條例第1條及

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4條規定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

時，所用警械為棍、刀、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；

警察行使職權使用警械時，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

明身分，以使民眾確知其身分並確信執法行為之適

法性。 

(二)按行政院訂定發布之「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」第

二-(三)點對各機關實施項目及分工規定：「機關首

長對推動、落實內部控制(含內部稽核)作業負最終

責任」、「甫副首長以上人員擔任召集人，指定內部

各單位主管組成內部控制小組，檢討強化現有內部

控制作業、辦理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

業、審視個別性業務之重要性及風險性，訂定合宜

之內部控制制度等事項」、「規劃及執行內部控制制

度自行評估作業」、「依政府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

辦理內部稽核工作，另得審視業務之重要性及風險

性，訂定內部稽核作業規定」；同方案第二-(四)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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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亦規定：「針對……審計部之審核意見等涉及業

管內部控制事項，應即會同所屬依本院訂頒內部控

制相關規定，釐清屬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之內部控制

缺失，並督導所屬積極檢討改善。」 

(三)查據警政署對「警察機關警察制服及應勤裝備之籌

補作業之內控機制」說明： 

1、為有效控管警察制服籌補作業執行及提升整體

制服品質，有關制服採購均按該署內部控制作業

規定辦理，期能於當年度如期如質完成是項採

購。 

2、應勤裝備之採購，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7之1

條規定，一般經常性支出、公共設施管理維護

等，應甫地方政府優先支出。爰現行如需採購是

類應勤裝備，宜甫地方警察局視實際需要，自行

編列預算採購。 

3、該署將持續督促各警察機關應覈實編列員警服

裝經費及增補各項應勤裝備，辦理採購應預先調

查員警需求，依輕重緩急採購同仁亟需品項，並

依實際需求數量購置汰補，以滿足基層同仁執勤

需求，確保執勤順遂及安全。 

(四)據上，警察依法行使職權，以保障人民權益，維持

公共秩序，保護社會安全，不應因地方預算寬寡而

有不同差別標準。警政署身為全國警察行政之主管

機關，允應督導所屬強化內控機制，督促輔導各警

察機關應覈實編列員警服裝經費及增補各項應勤

裝備，維護警察機關警察制服及應勤裝備之妥善，

避免因所屬各警察機關警察制服及應勤裝備之籌

補作業不一，導致社會治安產生罅隙，以滿足警察

依法行使職權並有效使用應勤裝備達成維持公共

秩序，保護社會安全治安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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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警政署允應妥予規範各項應勤基本裝備之品質，供所

屬遵循，俾符合值勤時之堪用效能，以維護員警及民

眾安全；另該署亦允應督導所屬各警察機關加強教育

訓練，宣導員警行使職權使用警械時，應符合使用時

機及比例原則，以契合警察職權行使法比例原則規

定，用維依法行政之原則： 

(一)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。」

同法第7條規定：「行政行為，應依下列原則為之：

一、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。二、有多種

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，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

最少者。三、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

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。」；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條

規定：「警察行使職權，不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

的之必要限度，且應以對人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

方法為之。」 

(二)警械使用條例第1條第1項規定：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

時，所用警械為棍、刀、槍及其他經核定之器械。」；

同條例第6條規定：「警察人員應基於急迫需要，合

理使用槍械，不得逾越必要程度。」；同條例第14

條第1項規定：「警械非經內政部或其授權之警察機

關許可，不得定製、售賣或持有，違者甫警察機關

沒入。」；警察勤務條例第23條規定：「警察勤務之

裝備機具，按需要配備之。前項裝備機具配備標

準，甫內政部警政署定之。」 

(三)查據警政署對有關議題之說明： 

1、對有關「目前應勤裝備之配賦數量及品質是否符

合相關規定」議題表示： 

（1）為契合勤務需求，確保勤務執行順遂，合理配

賦各類裝備機具，該署業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

23條規定，訂定「警察勤務之裝備機具配備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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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草案」，刻報請內政部預告及公布中。 

（2）前揭規範僅要求各外勤員警出勤應依規定攜

行相關應勤裝備，以利勤務遂行，並未有規定

外勤員警每人均頇配發1組各類應勤裝備；另因

現今科技進步、勤務需求、員警使用習慣等各

項因素變動頻繁，且各警察機關依地方特性及

勤務性質亦有不同，相關應勤裝備需求標準不

易界定，因此該署未規範各項應勤裝備之品

質，以利執勤員警可依各項變因選擇合適之裝

備。 

（3）警察人員尚不致有違反警械使用條例或社會

秩序維護法等情形。 

2、對有關「員警自購應勤裝備使用之緣甫為何？其

適法性、合理性及妥適性」議題表示： 

（1）警械使用條例之立法目的，旨在授予警察人員

於執行職務時，得持有、使用警械之權限。從

而，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持有或使用屬警械許可

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2條所定之警棍、警

銬、電氣警棍（棒）（電擊器）、防暴網者，不

問該警械來源是否為機關購發或自行購買，警

察人員尚不致有違反警械使用條例或社會秩序

維護法等情形。而同條例第14條規定，警械非

經內政部或其所授權之警察機關許可，不

得……持有等規定，係在規範人民申請該等警

械許可，警察人員及警察機關尚非為前述許可

之對象範圍。 

（2）另「警察機關執勤使用微型攝影機及影音資料

保存管理要點」第2點規定，微型攝影機如為私

人財產，其因執行公務所取得之攝錄影音資

料，均受該要點之規範，作為員警執勤使用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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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微型攝影機之依據。 

3、對有關「員警自購應勤裝備使用，是否衍生執勤

違反比例原則之爭議？相關督管機制為何？」議

題表示： 

（1）雖員警自購警械之行為尚未違法，如逕向未經

許可售賣警械之廠商(含軍警用品行號)或個人

購置來路不明之警械，恐助長其超量製造或非

法推銷予不特定人，讓不法之徒容易購得並作

為犯案使用。從而，員警自購應勤裝備，其使

用之時機，仍頇符合警械使用條例或相關應勤

裝備之使用規範，如違反使用時機或比例原

則，則該器械究屬機關採購或自行購買，均應

依法究責。 

（2）是以，該署已多次函請警察機關不得向未經售

賣許可之廠商或個人購置警械，並應加強查察

取締是類售賣警械之違法行為。 

(四)相關案例： 

1、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鳳岡派出所員警執

勤時警棍及辣椒水不堪使用案
1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1
 「查106年8月31日上午8至10時，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鳳岡派出所（下稱鳳岡派出所）

甫警員陳○文擔服備勤勤務，約於上午9時54分許，該所接獲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（下

稱竹北分局）勤務指揮中心轉知民眾報案資訊，要求前往現場處理，報案人胡○龍稱，該縣

竹北市中華路過鳳山溪橋右轉直至鐵路橋處（經查為中華路1150巷內河邊產業道路附近），1

名男子未穿衣服在砸車。陳○文遂領用90手槍l枝（槍號:TYA-4659）、子彈24顆、無線電l台

（機號8488），並攜帶伸縮警棍l枝等裝備，駕駛編號642巡邏車（車牌號碼AFP-0372）出勤。

時豐甪民防小隊民防隊員李○龍因至該所茶敘，見單警出勤，乃主動協助支援，在該所出入

登記簿簽出，領取警棍l枝及防護型辣椒水噴罐l罐隨同出勤。警員陳○文及民防李○龍2人到

達現場後，見該名赤裸男子（事後經查證為越南籍外勞，中文姓名「阮○非」）坐在車牌號碼

548*-**之自小貨車內，經向現場民眾胡○龍及張○池等2人問明經過，認阮○非為砸毀該自

小貨車玻璃之準現行犯，即至該自小貨車前要求阮○非下車，詎阮○非從該自小貨車之前擋

風玻璃破裂處躍出下車，旋向李○龍揮拳攻擊，陳○文及李○龍見狀分別取出警棍欲壓制阮

○非，過程中李○龍欲蹲下撿拾掉落地面之警棍時，遭阮○非以腳踢中臉部鼻樑部位而受傷

流血，陳○文欲繼續制伏阮○非過程中，警棍亦受損彎曲而不堪使用，李○龍隨即取出辣椒

水朝阮○非臉部多次噴灑，阮○非因眼睛遭辣椒水噴灑而曾數次躍入附近水溝清洗臉部，然

仍從水溝內撿拾石塊丟擲攻擊岸上之陳○文、李○龍及附近民眾。甫於經對阮○非使用伸縮

警棍及辣椒水均無法將其制伏，……。」監察院107內調0042號調查報告，審議日期：107年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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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104年3月24日清晨警方於行政院驅離學生導致

流血衝突事件，警察使用警械涉及違反比例原則
2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月5日。 
2
「邀請行政院秘書長李四川、內政部部長陳威仁、警政署署長王卓鈞……等就『3月18日至

今反服貿學運活動之立法院警力維安勤務檢討』及『3月24日清晨警方於行政院強勢驅離學生

導致流血衝突事件』進行專題報告，並備質詢。 

段委員○○：（在席位上）本席要求程序發言。 

主席：請段委員○○程序發言。 

段委員○○：主席、各位同仁。主席，我有一個會議詢問。剛才內政部、警政署提供了影像

資料，這次的報告提到318以來的抗爭、流血事件，其實流血對象包括學生、民眾和警方，但

是內政部提供的影像只是從內政部的角度看事情，員警執法有沒有造成民眾流血，內政部有

沒有提供影像？難道你們的看法是我們的民眾都沒有流血嗎？你們做報告只做片面的報告

嗎？是這樣嗎？主席，我能不能請求在我進行詢答之前播放一段影片？他們的影片長達 5分

鐘，我的影片只有1.5分鐘，請大家看一下其他的新聞片段。 

主席：好，請播放。（影片播放） 

主席：段委員○○，你要詢答嗎？ 

段委員○○：主席，剛才行政院和內政部的報告提到發生推擠、執法適當，請求主席問他們

兩位，看了剛才的影片，要不要重新報告一次？ 

主席：現在處理程序問題。坦白講，看了警政署和段委員○○提供的資料，大家都可以看到

警察對付學生所採取的方式，拿著警棍看到人就猛砍、亂K，……。 

段委員○○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李秘書長，你在書面報告第4頁提到：對於這

次民眾侵入行政院的行動，有部分媒體或人士，把警察為了保衛行政院所採取的作為，形容

是血腥鎮壓，不斷強調及傳送受傷民眾的照片。請問這些影片和受傷民眾的照片是假造的嗎？

是假造的嗎？是不是？ 

主席：請行政院李秘書長答復。 

李秘書長四川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這個…… 

段委員○○：是或不是？說啊！剛才這個影片是不是假造的？ 

李秘書長四川：剛才那個影片不是假造的。 

段委員○○：這兩天看新聞，你或江院長有沒有看過這些影片？有沒有？ 

李秘書長四川：我想江院長應該有看過。 

段委員○○：那你呢？ 

李秘書長四川：我有看過這個影片。 

段委員○○：你代表行政院說，千萬不要因為立法院抗爭群眾及有心人士的挑撥，造成社會

秩序的不安。我想你說的有心人士包括我在內。內政部陳部長，你在內政部的報告第 2頁說，

審慎考量執法比例原則。好，我想請問你，對於手無寸鐵的群眾、對於已經坐在地上的民眾，

拿著警棍在打，你剛才看到那個影片了嗎？這兩天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影片？  

主席：請內政部陳部長答復。 

陳部長威仁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這個我沒看到。 

段委員○○：那個員警拿著警棍一直追打的影片？ 

陳部長威仁：我第一次看到。 

段委員○○：所以，您的報告因何而來？如果你連新聞都不看，你就告訴我們說要審慎考量

執法比例原則，你就告訴我們說為了保護媒體工作人員安全，派員引導、保護離開現場，你

知道媒體工作人員有好多被員警打傷的嗎？你在「結語」中說，本案因為勤務執行與民眾發

生推擠，互有受傷，那你要告訴我們說剛才那個影片裡的是互相推擠嗎？你再講一次。  

陳部長威仁：我跟委員報告，在這次事件中，我們員警先採取了柔性勸離……  

段委員○○：你有沒有回答我的問題，在你們的報告裡面，對於員警追打民眾隻字不談。我

現在讓你在這邊看了影像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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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部長威仁：有個案的問題。 

段委員○○：個案！什麼叫做個案？每一個被打傷的人，都是一個一個的人。  

陳部長威仁：但是您剛才也看到…… 

段委員○○：我要請問行政院李秘書長，你說江院長和你都看過這個影片，那為什麼江院長

在24日的記者會告訴我們說，警方是採取一個一個抬起來或拍拍肩膀請他們起身的方式？江

院長的意思是說，他們拿盾牌拍、警棍拍嗎？江院長的記者會是國際記者會，如果江院長看

過這個影片，如果江院長和你一樣確認這個影片不是假造的，他為什麼可以在記者會中公開

說謊？要不然你們現在提供一下拍拍肩膀的影片給我看哪！ 

李秘書長四川：跟段委員報告，江院長有講前面的部分當然是柔性勸離，他也表示很遺憾，

在……段委員○○：所以，勸離如果不離開，就動手打了，請看這張圖片。我在這裡要提出

來，這件事情發生，在這個社會有好多媽媽徹夜未眠，他們為今天這個場景流下眼淚，我也

看到我們的員警留了什麼樣的話，說用長盾牌打、砸，血噴得更高，說要北上幹爆女暴民，

這些員警也是我們的子弟啊！為什麼一個好好的人交到你們手上，變成了禽獸呢？是誰的責

任？這些留了話的員警被處分了，但是我要問，穿著重裝備的霹靂小組踩著躺在地上的人，

這叫做拍拍肩膀嗎？這叫做柔性勸離嗎？我們看下一張照片，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女學生，你

看得到嗎？部長和秘書長看得清楚嗎？ 

陳部長威仁：不是，如果是九把刀網站上的照片，後來有人提出錄影帶說是跨過去。 

段委員○○：這叫做跨過去嗎？你有沒有看清楚這個照片啊？你看得見嗎？你過來！你過

來！你要不要過來看？秘書長，你看得見嗎？ 

李秘書長四川：我看得見。 

段委員○○：這個女學生被這兩個員警架起來，她的手被束在後面，他們架她的什麼地方？

秘書長，請你告訴我！說！ 

李秘書長四川：這個影片是我頭一次看到，當然在影片上應該顯示得很清楚。  

段委員○○：拉她的什麼地方？說！說啊！ 

李秘書長四川：現在看到的是頭髮的部分。 

段委員○○：他們拿著警棍，一個人拉她的頭髮，另外一個人用警棍架著她的脖子。 

主席：我請兩位過去那邊看清楚，並回答段宜康委員的問題。 

段委員○○：你們過來看！ 

主席：你們兩位看清楚再回答，不要看不清楚作錯誤的回答。 

段委員○○：這是兩個霹靂小組的員警，這是一個學生，這個人拉著她的脖子，另外這兩個

人用警棍拉她的頭髮，把她的脖子架起來，這叫做柔性勸離嗎？這叫做拍拍肩膀嗎？ 

主席：王署長也一起過去，你們三位一起過去看。 

段委員○○：我要請問王署長一個問題，現場的員警所用的警棍是什麼警棍？  

主席：請內政部警政署王署長答復。 

王署長卓鈞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應該有三種。 

段委員○○：哪三種？ 

王署長卓鈞：區中分隊用的是齊眉棍和短警棍，照片中的應該是特勤中隊，他們用的是黑色

的警棍。 

。段委員○○：我請問你，有沒有人用鋼製的警棍？ 

王署長卓鈞：我不敢確定，有可能，因為那是甩棍。 

段委員○○：那是甩棍，是警方的制式配備。 

王署長卓鈞：那是警械的一種。 

段委員○○：伸縮的、鋼製的警棍。 

段委員○○：……。我們看下一張照片，我請每一位都過來。 

主席：三位首長都過去。 

段委員○○：請你們告訴我這位刑警手上拿的是什麼？這個是什麼？你不會認不出來啊！它

是不是甩棍？是不是這個？你拿拿看啊！你拿拿看，你覺得這個伸縮的鋼製警棍重不重？  

李秘書長四川：會比木棍還重。 

段委員○○：它的打擊點這麼小，這個鋼製的警棍拿在這個刑警的手上，打在學生身上，會

不會造成嚴重的傷害？會不會？ 

李秘書長四川：這要看部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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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警政署相關主管接受本院詢問重點摘要：「(調查委

員問：應勤裝備品質及規範一節，貴署授權甫所屬

各自彈性因應，惟洵無法保護執勤同仁及民眾之安

全，對此有何說明？ )警政署行政組黃○雄科長

答：考量現今科技進步、員警使用習慣、勤務需求、

各地方警察機關地區特性及財政預算不一等多項

因素，本署並未統一規範員警使用應勤裝備標準、

品質，俾使保持彈性空間，使執勤員警可依上述變

因選擇合適裝備。(調查委員問：警棍是否允應有

耐撞力等一定品質規範？)黃○雄科長答：是。(調

查委員問：警政署允應就基本應勤裝備品質予以規

範，以符合值勤所需，並供所屬單位遵循。)行政

組張○雄組長答：委員指導意見，指到警察當前疏

漏核心問題，數十年來未規範。過去皆有買應勤裝

備，但未明確規範品質，法規上應可補正。委員提

及應勤規範是否合度，中央確實沒有規定；警政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段委員○○：所以說不一定？這個打在太陽餅上面，就不會受傷，如果打在腿上會怎麼樣？

腿有沒有可能斷掉？可不可能？ 

李秘書長四川：有可能。 

段委員○○：所以，這個是在輕拍肩膀之前還是之後？你告訴我！是江院長告訴我們拍拍肩

膀之前還是在拍拍肩膀之後？在哪一個階段？拿一個鋼製的警棍打在學生身上，是在拍拍肩

膀之前還是之後？你告訴我們啊！ 

李秘書長四川：因為我沒有在現場，我不曉得這個狀況。 

段委員○○：你們今天交來這兩份薄薄的報告，準備了5分鐘的影片，告訴大家說那些人是多

麼的不理性！江院長、部長、署長跟你，你們每天看新聞，這些鏡頭，你們都沒看到？沒有

看到員警追打學生？沒有看到警察拿著盾牌，人家坐在那邊，你們不斷地砸？沒有看到他們

用警棍勒著女學生的脖子？沒有看到嗎？你們睜著眼睛說瞎話。我不要占用太多時間，現在

就做一個結論，還要要求一個承諾，第一，我要求江院長出面道歉，你們無法在此承諾，請

李秘書長回去轉達，但是，我有一個要求，江院長道歉與否，你要公開地告訴我們，你聽到

了嗎？在今天之內。第二，我要求內政部做出交代，今天會議一開始我就問過，現場員警所

有的行為，警政署長要負起責任，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畫面，它不是單一的事件。每一個畫

面都讓我們淌血，內政部跟警政署要對這件事負起責任。我要求3天之內亦即本週上班日的時

間內要交出懲處的名單，必頇要有人負責，要公開地追查、表示態度。如果因為在網路上留

了一些不堪入目的話就要被懲戒，那這些人呢？你們去追查過嗎？你們就讓新聞就這樣過去

了？你可以告訴我這個人是誰嗎？又或者剛才影片中一路追打學生的那位刑警是誰，你們去

查過嗎？沒有！你們當作沒有發生嗎？不可能！所以，我要求，第一，江院長公開道歉。他

如果拒絕，請秘書長公開地說。第二，我要求內政部和警政署尤其是警政署長負起完全的責

任，交出懲戒名單，從你自己先開始，謝謝。」103年3月26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質詢，立法

院公報 第103卷 第20期，頁410-42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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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實未規範警棍基本品質標準，未來確實有研議的

空間，回去深入研究策進辦理。」；「(調查委員問：

『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鳳岡派出所員警執

勤時警棍及辣椒水不堪使用』案例，警棍及辣椒水

之配賦數量及品質是否符合實際需求？另『立法委

員質詢：104年3月24日清晨警方於行政院驅離學生

導致流血衝突事件，警察使用警械涉及違反比例原

則』案例，部分員警使用時牴觸警察職權行使法『比

例原則』等規定，對值勤員警及民眾人身安全是否

得以確保？是否應加強員警教育訓練等策進作

為？)行政組陳○新科長答：警政署教育單位編有

教材供教育宣導，各警察局亦有，我們會督促所屬

加強教育訓練宣導改進。張○雄組長答：委員指導

意見，給我們很多啟發，新竹縣警察局案例，該案

例將作為失敗案例教育教案；至驅離群眾事件，採

取手段、武器裝備，隨時代進步越來越溫和，兼顧

官署及民眾之安全；暨往較少關注，較少介入干

預，確有掛萬漏一情事，將來將採取有效監督、督

導。」；「(調查委員問：警政署允應針對員警自購

應勤裝備實況，加以研議因應解決措施，以提升執

勤效能？)張○雄組長答：是。 

(六)綜上，警政署允宜妥予規範各項應勤裝備之品質，

供所屬遵循，俾符合值勤時之堪用效能，避免員警

自購微型攝影機、防彈衣所衍生之貲議及危害執勤

者人身安全責任歸屬爭議，以維護員警及民眾安

全；另該署亦允應督導所屬各警察機關加強教育訓

練，宣導員警行使職權使用警械時，應符合使用時

機及比例原則，以契合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：「不

得逾越所欲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，且應以對人

民權益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」之規定，並加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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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導貫徹，用維依法行政之原則。 

五、警政署允應督導所屬各警察機關落實依「警察機關武

器彈藥管理要點」、「各級警察機關警用武器彈藥配賦

基準」及「後勤業務要則」等相關規範，落實執行員

警配槍實際配賦及相關管理作為，以維護員警執勤效

能及安全： 

（一）警政署為落實警察機關武器彈藥之管理，爰訂定警察

機關武器彈藥管理要點，該要點對警察機關武器彈藥

之「管理」、「保養」、「安全措施」及「檢查考核」等

作法，均定有明文(警察機關武器彈藥管理要點第 3、

第 4、第 5 及第 7 點參照)。 

（二）警政署基於實際擔任外勤工作員警人數、武器裝備更

新汰換及社會治安等時勢變遷因素考量，訂定「各級

警察機關警用武器彈藥配賦基準」如下： 

１、手槍：各警察機關編制員額內，曾受過警察教育，

並支領警勤第 1 級、第 2 級加給者，每人配發 1 枝。 

２、步槍：依各警察機關特性分為 3 級配賦。第 1 級：

每 6 人配發 1 枝；第 2 級：每 8 人配發 1 枝；第 3 級：

每 10 人配發 1 枝。 

３、衝鋒槍：刑事人員、警官大隊及特殊任務警力編組

每 4 人配發 1 枝。 

４、狙擊槍：每 1 警察局配發 2 枝，每 1 警察分局配發

1 枝，另刑事警察局配發 8 枝、保安警察第一總隊配

發 20 枝。 

（三）查據警政署表示： 

１、截至 107 年 11 月份止，各式槍枝之配賦情形： 

（1）手槍：應配賦數5萬7,538枝，現有數5萬8,272

枝。 

（2）步槍：應配賦數9,518枝，現有數1萬5,355枝。 

（3）衝鋒槍：應配賦數1,336枝，現有數1,709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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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狙擊槍：應配賦數220枝，現有數243枝。 

（5）綜上，目前各警察機關各式槍枝之應配賦數，

均能符合實際配賦需求，各單位保留約5至10%

的控存槍枝數量，利於人員增加、槍械維修及

新舊汰換等情形調度使用。 

２、武器管理情形： 

（1）該署除要求各單位帄日依「後勤業務要則」第

49點規定加強槍械保養維護措施，另有裝備檢

查、武器送修、警察機械修理廠（以下簡稱警

修廠）鑑定、維修機制，以保持手槍堪用，維

護員警執勤生命安全。 

（2）為求員警執行勤務之遂行，各地方警察機關所

保管警用槍枝於使用或帄日保養檢查時，若發

現故障，均送至該署警修廠維修，進行即時修

護或零件汰換。若經警修廠鑑定為不堪使用頇

報廢之槍枝，則甫該廠開立證明書，甫保管單

位向該署申請繳回警修廠並辦理報廢除帳作

業，並視配賦需求申請補發。 

（3）該署「105年警政雲端運算建置案-警用裝備管

理系統」於106年7月1日已正式上線使用，其中

包含槍械管理之採購、撥發、銜補、使用、維

修、回收、銷毀、清查與帳務等作業程序，具

有自動警示、統計及分析等功能。 

３、綜上，該署依照警察勤務規劃及任務需求，配賦個

人使用手槍，並於任務狀況特殊時，使用衝鋒槍、步

槍及狙擊槍等火力較強大警槍，運用組合警力，達成

維護治安、打擊犯罪等警察任務。 

（四）詢據警政署表示：該署為補足各機關警力缺口，自105

至109年逐年增加招募人數，加上年金改革衝擊，不

足警力將提前補足，因此，該署將規劃109年度編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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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採購員警手槍，以滿足近年增加6、7千名警力之

手槍配賦，另規劃除役手槍同時進行檢整，將堪用品

集中管理及運用，甫各單位保留約5-10%的控存手槍

數量，利於人員增加、槍械維修及新舊汰換等情形調

度使用。 

（五）據上，警政署允應督導所屬各警察機關落實依「警察

機關武器彈藥管理要點」、「各級警察機關警用武器彈

藥配賦基準」及「後勤業務要則」等相關規範，落實

執行員警配槍實際配賦及相關管理作為，以維護員警

執勤效能及安全，達成維護治安、打擊犯罪等警察任

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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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處理辦法： 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五，函請內政部督導所屬確實檢討改

進，並於2個月內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至四，函復審計部。 

 

 

 

 


